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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23破1号
本院根据曾芬菊、邹唯成和陈建伟的申请于

2021年2月4日裁定受理了浙江武义广厦钢结构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2月5日指定金华
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浙江武义广厦钢
结构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武义广厦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1年4月30日前，向浙江武义广厦钢结构有限公司
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八一
北街118号汇金国际商务中心8楼809室金华安泰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
话:张莉13655790401、陈小明18858991988,申报债
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
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武义广厦钢结构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武义广厦
钢结构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武义广厦钢结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3月31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
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木院定于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上午9时整
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
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破25-2号

本院根据赵元斗的申请于2018年11月26日裁定
受理浦江杭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11月27日指定浙江弘哲律师事务所为担任浦江
杭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2021年1月26日,本
院根据债务人浦江杭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浦江杭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解。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38号-1

本院根据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20年11月30日裁定受理浙江浦峰集团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月5日指定浙江良
友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浦峰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浙江浦峰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2月22日前向管理人提
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
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
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浙江浦峰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3
月15日前,向浙江浦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
权(通信地址:浙江省浦江县中山北路169号中山大
厦7楼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2200；联系
电话：13626894118、13484096745；联系人:虞秀丽、
寿小峰律师)。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浦峰集团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浦峰集团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23日上午9时在浦江县
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26号-1

本院根据胡本祝的申请于2020年8月25日裁
定受理浦江嘉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21年1月5日指定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担任

浦江嘉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浦江嘉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2月22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
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
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浦江嘉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
年3月15日前,向浦江嘉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报债权(通信地址:浙江省浦江县中山北路169号中
山大厦7楼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2200；
联系电话:15158030257、15258966697；联系人:张聪
慧、金旭辉律师)。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浦江嘉隆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浦江嘉隆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23日下午14:30时在浦江
县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47号

陈玉萍：本院受理原告胡三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21年5月18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11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5064号
方永武、鲁才元：本院受理原告林涵与被告方永

武、鲁才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本院(2020)浙1003民初506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方永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返还原告林涵借款本金350000元及利息（以350000
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4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
止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按原告起诉时（2020年10月）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二、原告林涵对被告方
永武所有的坐落在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锦绣嘉苑6
幢1单元1307室的不动产[不动产权证书号：浙
（2018）台州黄岩不动产权第0018614号]经折价或者
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三、被告鲁才元对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未能清偿
部分负连带责任。被告鲁才元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方永武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83元，由被告方
永武、鲁才元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234号

金明川:本院受理原告黄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去向不明，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
要求：1、令被告立即返还借款人民币109000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逾期提供证据
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
年5月14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5704号

王益、徐怡：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2021年4月11
日）。原告要求你们立即按合同约定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人民币3800000元、截至2020年12月2日利息、罚息、复
息119234.53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3日至实际偿付
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复息以上所有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你们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院定于2021年5月
14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5703号

王益、徐怡：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2021年4月11
日）。原告要求你们立即按合同约定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人民币3900000元、截至2020年12月2日利息、罚息、复
息121242.29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3日至实际偿付
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复息以上所有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你们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院定于2021年5月
1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5528号

陆超、王美娟：本院受理（2020）浙1004民初5528号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1年5
月6日）。原告起诉要求被告陆超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
支款41376.31元（其中本金29535.83元、截止2020年
10月1日利息11661.13元、其他费用179.35元）及自
2020年10月2日至实际偿还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
息、滞纳金；被告王美娟对陆超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本
案诉讼费用以及其他一切实现债权费用由被告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1年5
月7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等30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保尔制锁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从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义乌市路明饰品有限公

司单户债权、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益南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江山市浙拓贸易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兄弟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等10户债权，共计28户企业债权资产，委托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共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1年1月31日止，实际利息以裁判文书确认
的方式计算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21年2月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

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9921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债务企业名称

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山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兄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武义县康达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必拓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东阳市集乐汇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京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义乌跨世工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九联漂染厂

超杰集团有限公司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益南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航艇针织有限公司

诸暨市光裕竹业有限公司

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永乐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劲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舟山腾翔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茂华实业有限公司

衢州汇丰废旧金属回收市场服务有限
公司

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路明饰品有限公司

浦江保尔制锁有限公司

浙江万金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新彩虹工艺地毯有限公司

义乌市航天工艺品有限公司

江山市浙拓贸易有限公司

江山市易和日盛木业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武义县

永康市

永康市

东阳市

义乌市

义乌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永康市

湖州市

金华市

诸暨市

诸暨市

磐安县

磐安县

磐安县

舟山市

金华市

衢州市

衢州市

义乌市

浦江县

永康市

义乌市

义乌市

江山市

江山市

债权本金

748.23

2999.93

800.00

1300.00

614.98

596.77

404.93

619.90

4254.99

700.00

1900.00

0.00

3700.00

827.65

770.00

1521.90

1900.00

2400.00

1999.99

1500.00

4499.56

2599.99

7974.08

1898.20

550.00

2980.00

800.00

1200.00

366.00

585.74

53012.84

利息

303.54

2133.11

517.27

1862.61

447.14

301.48

306.60

658.29

1934.15

318.55

1273.61

158.99

373.75

185.56

180.97

432.36

580.35

747.70

321.14

514.25

1822.01

998.52

3138.25

1064.07

281.21

1252.01

474.80

624.49

130.56

273.99

23611.33

担保情况

义乌市依晨食品有限公司、周忠民、翁杭娟、骆洪波、周有香

义乌市日日高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陈文正、方敏、王荣喜、孙后仙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胡建、应美红、李世清、吴留香

武义县双利刀剪制造有限公司、武义邦尔门业有限公司、章岳祥、谢银娥、谢银武、徐小青、章岳良、葛国如、
吕志勇、李巧英、朱小华、邹玉琴、徐德录、楼妙春

浙江宝源电器有限公司、浙江恒稳工贸有限公司、章高龙、章彩霞、章高勇、李燕、章宁、杨优、应振登、舒伟英

永康市浪涛铜业有限公司、陈俊广、杜玲莉、应可新、周春菊

张燕萍、应鹏浩

义乌市御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昕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吴杰、李珍、吴臻、吴青、朱利强、季永香

浙江康立好化纤有限公司、金华市玮玮饰品厂、义乌市天颜袜业有限公司、义乌市下骆宅兄妹自控设备袜子定型厂、金跃民、骆佩玲、陈洪兴、樊荷娟、骆莎、赵德成、骆军、骆金红、陈巧芳

浙江康立好化纤有限公司、金华市玮玮饰品厂、义乌市天颜袜业有限公司、义乌市下骆宅兄妹自控设备袜子定型厂、金跃民、骆佩玲、陈洪兴、樊荷娟、骆莎、赵德成、骆军、骆金红、陈巧芳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武义超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姜卫亮、陈巧莉、卢静波、陆杏、卢雅科、池江英、张建军、卢静玲

超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丹龙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浙江嘉禾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卢静波、陆杏、姜卫亮、陈巧莉

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沈浙宏、孙爱文

金华市清源服装厂、义乌市航艇带业有限公司、郑明清、吴海仙、郑航、郑明进、衢州梦家园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梦家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岭实业有限公司、方向东、李冬芳

浙江新思路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欧凯板业有限公司、朱光裕、王华娟、朱其孟、胡雪梅

宣军、钱儿、浙江百事得塑胶有限公司

乐清市费施托液压气动有限公司、山耐斯气动液压（磐安）有限公司、金光照、杨爱莲、黄少林、叶乐燕

浙江永乐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劲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金衍孟、郑玉珠、施碧涛

浙江日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黄少林、叶乐燕、施碧涛

舟山隆运石油有限公司、张哲玮、郑木土

金华市浙中建筑装饰材料市场有限公司、常德市水星楼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小华、陈盼、张心怡、王会
明、张艳兰

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杨玲娣

衢州汇丰废旧金属回收市场服务有限公司、中外运宁波物产有限公司、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杨邕、
王颖

浙江河马实业有限公司、赵惠玲、金远德、赵佳平、虞菊芳

浦江欧联基利五金有限公司、浙江浦江兴通工艺品有限公司、张淑娟、江顺清、赵朝东、赵卫院

弘大集团有限公司、江西金弘实业有限公司、应时雨、周月娇、应武君、朱世强、吕春菊

龚辉根、徐金翠担保、义乌市好采头箱包有限公司、吴钟鸣、虞春珠

黄以明、楼爱菊、楼鲁辉、孙良红、义乌市扬航工艺品有限公司承担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浙江易和家居制造有限公司、江山市新红塔商贸有限公司、张然、詹奇燕、姜万青、顾颖、祝伟虎、郑雅、郑东阳、蔡海燕、姜慧娟

浙江日尚门业有限公司、浙江易和家居制造有限公司、姜金亮、姜金莲

资产状况

周忠民、翁杭娟名下位于义乌市稠城赵宅三区10幢2单元501
室的个人房产，建筑面积137.7平米，土地面积18.1平米

方康康名下位于义乌丹溪北路18号0202、0204室的个人房产，
建筑面积775.48平米，土地面积33.1平米

无

谢银武、徐小青名下位于武义县鸿基花园J幢的个人房产，建筑面积181.82平
米，土地面积35.9平米；谢银武、徐小青名下位于武义县现代香山龙墅小区尊
龙府4幢1号的个人房产，建筑面积301.53平米，土地面积96.3平米

无

无

张燕萍、应鹏浩名下位于东阳市吴宁街道艺海北路258巷6号2单
元501室的个人房产，建筑面积425.67平米，土地面积26.69平米

无

无

无

无

无

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抵押

无

诸暨市光裕竹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位于诸暨市璜山镇齐村工业用地，土
地面积1010平米；诸暨市光裕竹业有限公司自2017年6月19日起未来五
年内发生的、存在的及到期的下游客户铁道车辆项下公司的应收账款

存放于诸暨市浣东街道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厂区内的存货
（铝锭、铝箔、铝制品）；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自2015年9月29
日起未来五年内发生的、存在的及到期的下游客户的应收账款。

浙江日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磐安工业园区环城南路
166号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5360.74平米，土地面积12430平米

金华永乐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尖山镇环城南路101号
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7891平米，土地面积15530.35平米

无

郑舒文名下位于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怡岛路10、12号的商业房产，建筑面
积56.59平米，土地面积17.01平米；舟山市成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兴建路157号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50.63平米，土
地使用权面积6.14平米；舟山润兴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舟山市定海区蟠
洋山路81号尊雅居5幢1602室、1幢1701、1702室、2幢1802室的住宅，建筑
面积分别为1602室110.75平米、1701室110.97平米、1702室110.97平米、
1802室117.35平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分别为1601室7.52平米、1602室7.52平
米、1701室9.16平米、1702室9.16平米、1802室10.4平米。

常德市水星楼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东城办事
处青年东路水星香榭里4、12、13、17、18号楼的21套住宅，建筑面积4336.15平
米，土地面积830.43平米；陈小华名下位于常德市武陵区城西锦都豪苑1、2栋1
楼8、9号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123.68平米，土地面积7.32平米。

衢州汇丰金属回收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衢州市府东街
440-458号的商业房产

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衢州市柯城区东港七路88号
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13505.18平米，土地面积43020.23平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